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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会议  

第十二届会议  

2006 年 11 月 6 日至 17 日，内罗毕  

 

议程项目 5(a) 

审查承诺的履行情况和《公约》  

  其他规定的执行情况《公约》的资金机制  

《公约》的执行机制 

主席的提案  

 未能就一项决定草案的案文达成协议，于是便将该决定草案1 转交缔约方会议

主席考虑。在就决定草案举行磋商之后，缔约方会议主席提议缔约方会议第十二届

会议通过下列决定草案：  

决定  -/CP.12 

对全球环境基金的进一步指导意见  

 缔约方会议，  

 忆及《公约》第三条、第四条第 1、第 3、第 4、第 7、第 8 和第 9 款、第十一

条以及第十二条第 3 和第 4 款，  

                                                 
1  FCCC/SBI/2006/L.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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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忆及缔约方会议第 13/CP.1、第 10/CP.2、第 11/CP.2、第 12/CP.2、第 12/CP.3、

第 1/CP.4、第 2/CP.4、第 8/CP.5、第 2/CP.7、第 3/CP.7、第 6/CP.7、第 7/CP.7、第

5/CP.8、第 6/CP.8、第 7/CP.8、第 3/CP.9、第 4/CP.9、第 9/CP.9、第 8/CP.10 和第

5/CP.11 号决定，  

 注意到全球环境基金提交缔约方会议的报告(FCCC/CP/2006/3 和 Corr.1)，  

 注意到全球环境基金对碳捕获和储存技术的审议，  

 忆及《公约》第四条第 1 款和第六条，以及第 11/CP.1、第 2/CP.4、第 6/CP.8

和第 11/CP.8 号决定，  

 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表示严重关注共同融资要求的影响，特别是对适应项

目活动的影响，  

 1.  请作为《公约》资金机制经营实体的全球环境基金：  

(a) 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履行《公约》第四条第 1 款之下的承诺的项目获

取资金而进一步简化程序和提高工作效率；  

(b) 探索处理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对为项目筹措额外资金的要求所表示的关

注的备选办法；  

(c) 详细报告每个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在初步执行资源分配框架方面可用的

资源，包括以清单列出这一初始阶段在气候变化重点领域利用这些资

源供资的活动；  

(d) 通过气候变化重点领域和第 7/CP.7号决定之下设立的气候变化特别基

金，继续为执行第 4/CP.7 号决定附件所载技术转让提供资助，包括新

的次级主题；2 

(e) 除了为编制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而核准的资金量之外，为得到补充资

金但没有进行技术需要评估的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提供追加

资金，使这些缔约方能够在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编制工作中进行技术

需要评估，并向已经进行了技术需要评估但也是需要在第二次国家信

息通报编制工作中加以更新的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提供追加

资金；  

                                                 
2  FCCC/SBSTA/2006/5, 第 2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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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请作为《公约》资金机制经营实体的全球环境基金：  

(a) 为非《公约》附件一缔约方履行《公约》第十二条第 1 款之下义务获

取资金而进一步简化程序和提高工作效率，以期确保及时拨出资金用

于支付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在履行义务方面产生的议定全额费用；  

(b) 提供关于为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编制工作快速

供资的业务程序的最新信息，供附属履行机构第二十六届会议审议；  

(c) 在按照第 4/CP.9 号决定和第 5/CP.9 号决定为技术需要评估提供支助

时，考虑 FCCC/SBSTA/2006/INF.1 号文件所载非《公约》附件一所列

缔约方提出的为解决障碍和制约以及建立扶持环境和能力差距而采取

的行动；  

(d) 就如何在申请全球环境基金供资时增强项目建议书中与第六条有关的

活动拟出简明的指南；  

 3.  促请全球环境基金更及时地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特别是最后发达国家和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进一步资金，以便这些国家能够执行与第六条有关的活动和

新德里工作方案；  

 4.  请全球环境基金在提交缔约方会议的定期报告中纳入关于为执行以上第 2

段所载指导意见而采取的具体步骤的信息；  

 5.  请缔约方就初步执行资源分配框架方面的经验于 2007 年 8 月 17 日之前向

秘书处提交意见和建议，以便由秘书处及时加以汇编，提交缔约方会议第十三届会

议审议和采取适当行动，并交全球环境基金在对资源分配框架进行中期审查时加以

考虑。  

 

 

--  --  --  --  -- 

 


